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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
签名             
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后勤服务中心

门 面 房 租 赁 合 同（样本）

甲方：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后勤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为满足师生的生活需要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友好协商的原则，甲方同意将江宁校区学生宿舍楼 B栋  座第  间出租给乙方作为经营场所，经营范围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现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房屋租金和租期：

1、一次性收取乙方经营风险金10000元/间，协议终止后，由甲方考核认定无违约者，结清水电费及房租后，甲方予以一次性退还，不计息。

2、租期为贰年。 
3、本着先交租赁费后使用的原则，每年7月份（暑假前）一次性交纳壹年管理使用费      元整（      元）
4、一次性缴纳一年卫生保洁费300元/间。

本协议有效期自  2016 年  月   日起，至  2018 年  月    日止。协议期满后，如双方合作愉快，经甲方对乙方考核达到优异后，双方同意可以续订二年 。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应共同遵守不得违约，一方不能履行条款，应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违约责任。
二、甲方的责任：

1、提供水电，配备用水用电设施，保证乙方正常经营。（因甲方正常维修、自来水公司供电局停水，停电、乙方欠费及自身故障造成的情况除外 ）。

2、按协议征收乙方租赁费、水电费、保洁费等。

3、管理监督乙方经营服务状况，协调乙方与学院的有关工作。

4、指导乙方安全用电、用水及其他安全防范工作。

三、乙方责任：

1、必须严格按照甲方指定的经营项目守法经营，不得超范围经营，按章纳税。不得私自改变门面房的用途，如确因经营需要，须提前一个月向甲方履行批报手续。

2、承租期内不得私自转租或转让他人经营。如违约甲方有权没收押金，终止协议。如确因经营不善或其它原因需退出的，必须提前一个月以书面的形式向后勤中心提出申请，经批准方可，负责视其违约。

3、不得占用门面房以外的地坪，不得搭建、停车、堆放货物或在草坪上放置广告牌，发现一次，罚款500元，三次处罚后依然违反此项规定取消承租资格，终止协议。保持房屋周围的清洁卫生，按时交纳卫生保洁费。

4、要严格执行学院安全责任制，遵守校园安全防火条例，不得私拉乱接，不得使用明火及超负荷用电。按要求配备灭火器，并定期检查灭火器的有效期。因乙方用火、电造成灾害的，除自己的损失自行负责外，若给甲方和相邻经营户造成损失的，亦由乙方承担，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。中心并处相应经济处罚。
5、遵纪守法，不得经营违法以及假冒伪劣产品。

6、乙方严格按照经营范围经营，不得超范围经营，违者处以1000元/次的经济罚款。

7、遵守上述协议条款，按时交纳相关费用。

四、其它事宜：

1、由于房屋位于宿舍区，因此乙方要控制噪音，注意文明经营。

2、经营使用的房屋原则上不得擅自改造、移作他用、擅自扩大，确因需要的，必须经甲方论证、书面批准后方可施行，费用乙方自理。改建、新建及所有装修的设施归学院所有，撤离时不得破坏不得私自改变房屋结构。

3、承租期间使用的水、电等费用按实结算不得拖欠。连续三个月拖欠，甲方有权停水、停电，并收取10%的滞纳金，后果乙方自负。

4、学院及中心的管理规章制度是本合同的有效协约组成部分，具有法律效应。

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按经济合同法执行。此协议一式四份，甲方三份，乙方一份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

PAGE  
2

